「全民國防」法制化實踐方向

陳子平上校
提　　要：

一、「全民國防」是有歷史發展的軌跡可循，也是人類從戰爭中累積的經驗與智慧，其意涵不僅與時俱進並愈趨廣泛。

二、我國以《國防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全民國防教育法》做為實踐全民國防法制化的法源支柱，更展現出我全民防衛國土的決心。

三、「全民國防」已與軍事戰略構想結合，是「有效嚇阻」的力量泉源，也是「防衛固守」的有效途徑，更是提升國防整體戰力與確保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

四、全民國防努力的方向：落實動員準備與全民防衛工作、全面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全方位教育全民支持國防、精神動員係全民國防的成敗關鍵。

五、「全民國防」不僅是一種概念、一種戰略、一種公民教育，也是「全方位」、「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國防，以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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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民國防」為政府近年來積極倡導的國防理念，成為指導我國防發展的重要方針。自《國防二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核定施行，以及2005年2月2日公佈的《全民國防教育法》，「全民國防」政策的理念建構，基本上已與我國的國防軍事戰略構想結合，因為「全民國防」是「有效嚇阻」的力量泉源，也是「防衛固守」的有效途徑，更是有效提升國防整體戰力與確保國家安全的關鍵因素與最佳保障；惟若干政府機構、菁英社群與媒體大眾對於政府推動全民國防的理念存有認知上的落差，亟待相互溝通與彼此教育以取得共識。茲以我國「全民國防」邁向法制化，將展現出我全民防衛國土的決心為視角，特提出實踐方向析論如次：

貳、「全民國防」概念的演進

「全民國防」概念在我國起源甚早，例如周代「井田制度」首創寓兵於農的觀念；春秋戰國時代，齊國管仲倡「什伍之法」；宋朝王安石創立「保甲制度」首開民兵制度之先例；秦朝及爾後歷代都花費巨資，動員龐大民力構築長城抵禦外侮；明朝王陽明勘定「宸濠之亂」；清代由民間團練所組成的湘軍、淮軍；對日抗戰期間「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等，都是動員民力、物力、財力，直接或間接支援作戰以達成全民國防的史例。

西方國家早期有專業的僱傭兵團或職業軍人組成軍隊，專司戰爭的遂行，而由於戰爭的規模逐漸擴大，非動員全國人力、物力不足以贏取戰爭。早在17世紀法國即有全民國防思想之發軔，其後的德國都有相關的思維。法國於1973年8月通過一項法令，創立「公民軍人」的制度，亦即「全民皆兵」，開後世各國總動員之濫觴，開全民戰爭之先河。另一例證是魯登道夫(Eric Friedrich W.Ludendorff)從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教訓中，提出「總體戰」理論，要求國家生活的各層面都要為戰爭作準備，強調人民是實施總體戰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民族的精神團結是總體戰的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希特勒所貫徹實踐〔註一〕。

此外，二次大戰中軸心國家最後敗戰投降，除戰爭指導相關因素外，經濟生產力攸關勝負所在，特別是美國參戰成為同盟國致勝的主要原因，而高科技武器的發展加上民心士氣才是支持戰爭勝負的關鍵。進入九○年代後，戰爭型態由機械化戰爭向資訊化、網狀化轉變，在數位化結合精準打擊的高科技武器主導下，以兩次的波灣戰爭與911事件為例，早已顛覆傳統戰爭思維〔註二〕。21世紀的戰爭理念已轉向「正反面不對稱」與「非線性作戰」並且包含「超限戰」概念；非對稱、非線性、非接觸的「三非」作戰模式，正顯示出作戰手段無所不備、資訊無所不至、戰場無所不在，已無前方後方之分，也意味著戰爭實質內涵的轉變，橫陳在軍事與非軍事間、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間的藩籬全部都被打破〔註三〕，而平時與戰時的界線已趨模糊，未來的戰爭因資訊革命創造了戰爭的新風貌。

即如1990年代美戰略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宣揚「群眾性防衛」（Civilian-Based Defense,又稱平民防衛、人民防衛、社會性防衛）的國防觀念，強調「以民眾為基礎的國防」就是發展心理、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超軍事武器系統，以非軍事與實施非暴力行動為技巧，這些政策和武器系統必須威懾對方和保衛自己〔註四〕。而在當今軍事事務革命中，美軍提出震撼與威懾達成快速掌控（Shock and Awe: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的概念，快速掌控在於統合戰略、科技與創新，影響與摧毀敵人的意志、認知與判斷，使其別無選擇而不得不接受我方的戰略目標與軍事目的。達成此掌控的手段與方法則是對敵施予足夠程度威懾與震撼〔註五〕。由上可知，全民國防是全體國民為保衛國家安全，共同參與戰爭與準備的一種型態，國防不再是軍人獨有的職責，而是全民共同的義務〔註六〕；易言之，全民國防是有歷史發展的軌跡可循，包含心理防衛（Psychological Defense）、社會防衛（Social Defense）、經濟防衛（Economic Defense）、民防（Civil Defense）及軍事防衛﹙Military Defense﹚等面向〔註七〕，也是人類從戰爭中累積的經驗與智慧，其意涵不僅與時俱進並愈趨廣泛。

參、「全民國防」的法制化

我國自八○年代以來即積極倡導全民國防理念，第一本《中華民國81年國防報告書》序言中即明示：「現代國防為全民國防，需要獲得全體國民的支持，才能發揮整體的力量，達到保障國家安全的目的。促使國民全力支持國防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從溝通、瞭解產生共識〔註八〕。」而全民國防的概念基礎建構，乃在於以憲政建設為基礎，堅定國家認同；以軍事建設為核心，鼓勵全民共同參與；以經濟建設為後盾，厚植國防潛力；以心理建設為動力，凝聚衛國意志，建立綿密、完備的總體防衛國防體系，奠定先勝基礎〔註九〕。而我國落實推動全民國防，概以三大指標成為我國推動全民國防的三大法源支柱。

其一，2000年1月29日公佈、2002年3月1日正式奉行政院核定施行的國防二法—《國防法》〔註十〕及《國防組織法》，這是政府播遷來台後因應政治、社會及兩岸關係變遷，在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之後有關國防體制的重大變革。二法中除確定「軍隊國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文人領軍」、「國防政策公開化」、「國防自主」等理念與制度外，更依國防法第3條：「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及第29條：「中央及地方政府各機關應推廣國民之國防教育，增進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之意識，並對國防所需人力、物力、財力及其他相關資源，依據職權積極策劃辦理。」

其次，2001年11月14日公布施行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註十一〕，其第1條立法目的：「為建立全民防衛動員體系，落實全民國防理念，實施動員準備，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9條：「中央各機關主管之動員準備方案，區分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案：由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案：由內政部主管。

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由經濟部主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案：由財政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案：由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案：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案：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案：由國防部主管。

第14條：「為宣揚全民國防理念，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結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意識。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應納入施政項目，配合宣導。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行政院新聞局應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

其三，2005年2月2日公布的《全民國防教育法》〔註十二〕，第1條開宗明義說：「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以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特制定本法。」第5條：「本法所稱全民國防教育，以經常方式實施為原則，其範圍包括：「一、學校教育。二、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三、社會教育。四、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教育。」

以上三大法源依據體現我國推動「全民國防」法制化的全般架構，更展現出我國防衛國土的決心與行動，以確保國家安全。

肆、全民國防的意涵

「全民國防」之意涵包括兩個部分，一為「全民」，二為「國防」。後者指的是「戰爭準備」；前者指的是這種戰爭準備的一種型態或方式。就字義言，國防是國家防禦外敵攻擊之簡稱。就內涵言，國防是國家為保衛其領土、人民、主權的安全，所採取的一種戰爭準備。而「全民國防」便是全體國民為了保衛國家的領土、人民、主權的安全，採取全方位戰爭準備的一種型態。現代的戰爭與現代的國防，已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而國家的安全威脅，亦不僅限於外部的軍事威脅，且應包括來自外部與內部的天然與人為的非傳統性安全威脅，故建立全面的綜合性安全觀念是國家邁入21世紀後全民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概念與共識。

基此，我國《國防法》第3條揭示：「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之國防」，內含三大重要面向：一、國防軍事；二、全民防衛；三、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係以民眾為後盾，政府施政為憑藉，凝聚人民之抗敵意志，發揮軍民總體力量所實施之保家、保產、保鄉之防衛作戰。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制定，應是我國思考「平民防衛」戰略的起點，不僅積極展現全民抗敵的決心與意志〔註十三〕，也是「全民國防」之具體實踐。其整合之政、經、軍、心、科技等總體戰爭潛力，除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外，亦可結合民防體系於平時適時適切支援災害救援〔註十四〕。因此，我們的「全民國防」是結合了軍人與平民，軍事與非軍事的資源，也可稱具有總體防衛性質的「綜合性的國防」〔註十五〕。

若再以國防法的觀點來看，立法院通過的《全民國防教育法》，其位階較《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為高，其目的無非盱衡現實與未來發展，希望以經常方式實施為原則〔註十六〕，近一步將全民國防推展到公民教育層次，使全民國防向下紮根，藉以凝聚全民認識國防、認同國防、支持國防，最後參與國防，進而展現全國軍民總體防衛的決心，據以實踐台澎防衛作戰中「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軍事戰略構想，建構「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全方位安全」、「全民總體防衛」等綜合性安全概念的國防共識〔註十七〕。惟往昔在各級學校以「軍訓課程」、「國防通識」領域做為教育內容，實不足以應付國人對國防軍事、防衛動員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的認知與支持；如何在「全民國防教育法」通過後，將「國防通識教育」與「全民國防教育」做連結，明確規範全民國防教育應有的作為，實有其劃時代及前瞻性之重要性〔註十八〕。

伍、「全民國防」實踐方向

建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作為並非單方面強化軍事武力，而是如何建構一個國家的全民國防觀，如何將全民國防理念透過教育方式深植在每一位民眾心中。在台澎防衛作戰中，全民國防理念的發揚與落實，更是提升戰力與確保國家安全的關鍵因素〔註十九〕，茲提出下列四點具體的實踐方向。

一、落實執行動員準備與全民防衛工作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之演習絕不可流於形式，應以預防性思維為考量核心，並全面推動國家資源共用互享的精神，當務之急在於訓練、演練，並落實執行。行政院應積極主導，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全面推動各級政府所屬機關之全民戰力綜合協調組織，逐次驗證精神、人力、物資經濟、財力、交通、衛生、科技、軍事動員等準備方案之策定與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之執行。換言之，各部會應重視並了解本身在國家緊急時所扮演的角色與責任外，更應於平時建立並做好部會間的橫向聯繫工作，畢竟國土安全防衛是整體的，必須透過各種演習檢驗橫向聯繫的缺失，方可於緊急狀況時減少或降低傷亡與損害。

在動員準備階段應結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實施精神動員，鼓勵民眾主動參與，教育其對反恐、防災與心防等知識〔註二十〕，以培養民眾愛國意志與增進國防知識，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應納入施政項目，將「全民心防」之「心理防衛」列為核心重點工作。在動員實施階段，應針對動員演習及徵購、徵用與補償等措施，配合各作戰地區作戰構想，規劃實兵演練之重點項目與民防體系相結合，演練「民間防衛」、「空襲防護」、與「戰時支援軍事勤務」等重要事項〔註二一〕，以建立上下一貫、平戰一體的後備動員現行作業體系，儲備全民防衛動員能量，有效支持台澎防衛作戰之遂行。

二、全面推動全民國防教育

依據全民國防教育法，國防部為中央主管機關，應以全面與經常實施方式，將全民國防之理念以公民教育方式推展至全國，其中教育部是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主要力量〔註二二〕。教育部應視實際需要，在已有法源依據下，針對現行的軍訓教育制度適予調整轉型，使軍訓制度融入學校整體發展並與課程規劃相結合，另同步將有關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設計與原有的國防通識教育接軌。其中應區分高等教育（大專以上）與高中教育兩部分，高中教育應以實務課程規劃為主，高等以上教育應配合學校自主，規劃符合學術性的課程為主。

再者，國防部應會同教育部，在現有法源的基礎上尋求突破，規劃開設全民國防教育之相關學門，而在師資配合上，有關國防軍事與全民防衛以及國防實務課程可於國軍與教官中甄選或施訓，當然要以符合任教資格與師培法為優先考量，其他與國防相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相關課程，國內應不乏師資來源；而在目前，教育部應鼓勵大專院校於通識教育中廣開國防通識課程，而國防部亦可配合提供政策指導，逐步辦理評鑑與獎勵補助及定期或不定期策辦學術研討會事宜。基此，廣為推動戰略研究、擴大國防政策討論、為國防建立超黨派的共識，肯定軍人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同時為國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建立更廣大的民意基礎〔註二三〕，方能蔚為風潮，俾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可長可久。

三、全方位教育全民支持國防

全民國防經政府全力推動，專家學者與關心國防人士也積極動員參與推展，目前已進入全民國防法制化與付諸執行階段，可說初具成效。惟部分政府機構或因本位主義、預算排擠效應以及對國防認知不足，認為全民國防乃國防部職責云云；或因民眾對國家安全、國防、軍事戰略不了解以及不知當前敵情威脅在何處；再因少部分社會菁英人士對國防事務與建軍備戰存有排斥，甚至具有反軍情結，致使推動全民國防之共識尚有精進空間。因此，應整合政府高層首長對全民國防內涵的認知，爭取社會菁英人士認同國防，最後得以全方位的教育全民支持國防。

以近期國安會將首次提出「國家安全報告」為例，若能綜合財經、國防、兩岸、外交、國土保育等面向，根據目前安全情勢評估、安全威脅來源認定、擇定國家安全核心價值，必能在有限資源下建立共識，確定國防施政指導方針。再者，諸如定期、不定期舉行國防政策公聽會，將國防政策搬上檯面給予交叉辯論的機會；另以常態性的邀請政府官員、社會各界菁英及媒體大眾參加國防政策研習營，請國安會、國安局、軍情局適時提出敵情威脅專報，進而配合營區開放及戰力展示，全面推動軍事透明化作業。唯有取得全民理性與共識的平衡點，國防政策才能免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擾，讓專業的國防能夠為國家安全提供最好的保障。也唯有如此，我們的國防建設才能在最穩定的決策環境之下發揮最佳的成本與效益功能。

四、精神動員係全民國防的成敗關鍵

對我國而言，中共武力犯台無疑是目前面臨最大的威脅。尤其隨著我國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不斷提高，多少會侵蝕敵我意識，倘若我國愈來愈將己身的安危建立在中共的善意時，我國的抗敵意志就會愈來愈削弱，因此，「全民國防」又以「精神」的能否有效動員居於「全民國防」的成敗關鍵。

鑒於全民國防已為我國國防之核心指導，如端賴國防二法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之規定與落實，仍有不足，其中心理防衛是全民國防的基礎〔註二四〕。應加強國家認同與建立全民團結的憂患意識，並透過「全民國防」教育釐清我國與中共在思想信仰、價值體系的不同，以鞏固我心理防線〔註二五〕；換言之，全民國防不僅是一種概念、一種戰略、一種公民教育，更重要的是一種全民展現防衛國家的決心〔註二六〕，也是「全方位」、「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國防〔註二七〕。

陸、結語

我國的戰略環境十分特殊，臺灣的假想敵也很特別；全球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恆受當面之敵強大威脅長達50餘年，全球也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更需要全民支持國防；如今，我國決心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已進入法制化階段，但全民國防的推動絕非僅限於國軍的職責，必須爭取社會菁英人士的認同，並有效整合政府各部門權責，依據《國防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全民國防教育法》三大法源做基礎，逐步落實推動與執行全民國防教育。

最後，全民國防教育是國家為增強國民「居安思危」、「共禦外侮」的國防觀念，「全民國防」政策是國家整體防衛的綜合論述，對於國家安全影響重大，先進的民主國家對於此一政策的執行具有共識。雖然選舉定期舉行，政府也時有更替，但是國防政策的持續性一直保持。因此，強化全民國防，應以憲政建設為基礎，以軍事建設為核心、以經濟建設為後盾、以心理建設為動力，貫徹「國防與民生合一」政策，有效運用全國人力、物力、財力，支持防衛作戰整備，進而透過全民國防教育以取得共信共識，建構一個「全方位」、「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國防，以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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